
启明公益基金会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为规范启明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信息公

开工作，增强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慈善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

基金会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基金会信息公开工作坚持依法、全面、及时、真实、

准确的原则，确保信息内容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不得以新闻发布、广告推广等形式，代替应当履

行的信息公开义务。 

二、基金会信息公开渠道包括：国务院民政部门建立的

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以下简称慈善信息公开平台）， 

基金会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等自媒体平台。相同信

息在多渠道发布时，应确保发布内容一致。 

三、信息公开内容及时限 

（一）基本信息 

1.经民政部门核准的章程，理事、监事、执行机构成员

信息，本组织制度信息，由办公室在以上信息形成或变更 30

日内，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基金会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开。 

2.下设机构信息，重要关联方信息，由办公室在以上信

息形成 30 日内，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 

3.专项基金获得批准设立后，由项目部在 5个工作日内，



提供信息至办公室，办公室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面向社会公

开，并在基金会官方网站创建子栏目。 

4.专项基金信息发生变更的（内容变更或终止），经逐

级审批通过后，由项目部在 5个工作日内，变更慈善信息公

开平台、基金会官方网站相关信息。 

（二）每年 5 月 31 日前，将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

报告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

会计报告应当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办公室于年检工

作结束后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基金会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开。 

（三）开展定向募捐的，项目部应及时向捐赠人告知募

捐情况、捐赠款物管理使用情况。捐赠人要求将捐赠款物管

理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的，项目部应及时报办公室，在基金

会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开。 

（四）慈善项目信息 

1.项目立项完成后，由项目部于 5个工作日内报办公室，

办公室在基金会官方网站创建子栏目。 

2.慈善项目信息发生变更的（基本信息变更或终止），

经逐级审批通过后，由项目部在 5 个工作日内报办公室，变

更基金会官方网站相关信息。 

3.项目部在每年 4 月 30 日前向办公室报上年度重大慈

善项目实施情况，经办公室核准，于每年 5 月 31 日前在慈

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上年度重大慈善项目实施情况，



慈善项目实施情况应包括：项目名称、项目内容、实施时间、

实施地域、受益人群及其确定方式、项目收支情况和委托第

三方执行慈善项目情况。 

（五）主要捐赠人： 

1.注册资金捐赠人； 

2.办公场所捐赠人； 

3.年度累计捐赠额超过慈善组织年度捐赠收入百分之

五或者对慈善组织年度捐赠超过人民币五百万元的捐赠单

位、个人。 

（六）重大慈善项目：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慈善项目 

1.当年该项目的捐赠收入占慈善组织当年捐赠总收入

的五分之一以上且金额超过人民币五十万元的； 

2.当年该项目的支出占慈善组织当年慈善活动总支出

的五分之一以上且金额超过人民币五十万元的； 

3.持续时间超过三年的。 

（七）重大事件 

1.基金会发生重大资产变动及投资、重大交易及资金往

来，由财务在上述情况发生后 5个工作日内告知办公室，办

公室在 10 个工作日内，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 

2.基金会发生下列关联交易行为，由财务在上述情况发

生后 10 个工作日内告知办公室，办公室在 20 个工作日内，



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 

（1）接受重要关联方捐赠； 

（2）对重要关联方进行资助； 

（3）与重要关联方共同投资； 

（4）委托重要关联方开展投资活动； 

（5）与重要关联方发生交易； 

（6）与重要关联方发生资金往来。 

（六）每年 5 月 31 日前，向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报

送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有关规定的关联方名单及

关联关系说明。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基金会其

他信息。 

（八）下列信息不予公开： 

1.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以及捐赠

人、志愿者、受益人、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不同意公开的姓名、

名称、住所、通讯方式等信息，不得公开； 

2.正在处理过程中，未经核实和确认程序的信息； 

3.法律法规规定、合同约定以及业务主管单位要求不得

公开的信息。 

四、信息公开管理 

（一）办公室是基金会信息公开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

负责信息公开渠道的管理、维护，督促各部门做好信息公开



工作。 

（二）基金会信息公开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制。理事长对

基金会信息公开工作负总责，秘书长协助理事长全面统筹信

息公开工作，各部门负责人承担所在部门的信息公开审核责

任，是信息公开工作直接责任人。 

（三）未经批准不得对外接受采访、发布信息。 

（四）基金会各部门需及时向办公室提供信息公开内容，

办公室及时掌握基金会各类信息对外发布的情况，并做好信

息公开相关文件资料的归档工作。 

（五）办公室应了解掌握新闻媒体对基金会各类新闻发

布活动的报道情况。 

五、信息公开规则 

（一）主动向社会公开基金会信息，增强透明度，接受

社会监督。 

（二）各部门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自身工作情况

及慈善项目进行情况等及时形成需对外公开的信息，对拟公

开的信息内容进行审查核实，确保公开信息的合法性、真实

准确性及时效性。 

（三）信息公开采取多种方式，尽力让捐赠人、社会公

众及有关单位能够及时、方便、完整地获取和查阅信息。 

六、信息公开程序 

（一）项目部将拟公开的信息附带具体内容，履行信息



公开审批流程进行逐级审批。 

（二）需在基金会官方网站首页、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信

息，由办公室予以公开，相关资料由项目部和办公室同步归

档。 

（三）需在基金会官方网站子栏目公开的信息，由项目

部报办公室予以公开，相关资料由项目部和办公室负责归档。 

（四）通过其他方式对外发布信息的，根据相关信息发

布平台的规定及程序，均需履行信息公开审批流程，待审批

通过后方可发布，并将发布情况及时告知办公室。 

七、发现影响基金会名誉、损害基金会利益，或未经基

金会许可以基金会名义开展募捐、宣传等非法或者侵权活动

的情况，应及时发布声明予以澄清，并保留使用法律手段追

究涉事单位及个人责任的权利。 

八、本办法由启明公益基金会负责解释。 

九、本办法由启明公益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自 2025 年 11 月 1日起执行。 


